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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中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
普教委〔2016〕4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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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确定2016年度区教育系统基层党政正副职干部
考核等次的通知
各基层单位党组织：
根据《普陀区教育系统关于开展2015学年小学、幼儿园工作调研的实施意见》（普教委【2016】14号文）、《普陀区教育系统关于开展2016年度中学、中心工作调研考核的实施意见》（普教委【2016】42号文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区教育党工委、教育局审定，以下87名基层党政干部2016年度考核等次为“优秀”（排名顺序不分先后）：
王华、李蓓璐、沈鸿、杨杰、纪筱华、刘国华、夏青、吴长江、方蕾、应丹晖、王德广、王臻、张莹晶、赵秀瑛、袁青、徐跃进、都莹、骆奇、侯瑞波、王春花、吴庆琳、黄宏慧、陈婷、崔子建、陈杰、黄晓峰、席璐、严泳旻、贠广秋、谈俊、许琳、金建平、吴毅浩、杨建华、陈蔚、董群、朱乃楣、陆莉莉、冯迪、虞宏逸、严玮懿、寿俊梅、单莹莹、张晓文、肖维琴、周卫萍、梁青云、潘阿芳、顾英姿、吕超、欧建萍、林悦、何敬红、彭虹、侯小燕、陈茹彦、邵玮、王娴婷、胡春燕、王佩莉、俞文珺、章晓霞、叶冠鸿、周骏蔚、赵颖、董琼、孙霖珏、邵乃济、何丽勤、叶丽娜

易建平、王华琼、李英、郑琦峰、刘洁、王焱、杨能浩、梁昌明、沈倩如、骆红、潘爱云、孙莉、张明民、孙佩琴、龚正权、汪瑶、黄奕
其他基层党政正副职干部2016年度考核等次为“合格”。
特此通知。
中共普陀区教育工作委员会
普  陀  区  教  育  局
2016年1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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